
关于建设项目“未批先建”违法行为法律适

用问题的意见

环政法函［2018］3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厅（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环境保护局，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环境保护局：

新环境保护法和新环境影响评价法施行以来，关于建设

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者未

依照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

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以下简

称“未批先建”）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在法律适用、追溯

期限以及后续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等方面，实践中存在不

同争议。经研究，现就有关法律法规的适用问题提出以下意

见。

一、关于“未批先建”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法律适用

（一）相关法律规定

2002 年公布的原环境影响评价法（自 2003 年 9 月 1 日

起施行）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分别规定：

“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

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

核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擅自开工建设的，由有权审批该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



限期补办手续；逾期不补办手续的，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批准或者未经原审

批部门重新审核同意，建设单位擅自开工建设的，由有权审

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建设，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建设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

2014 年修订的新环境保护法（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第六十一条规定：“建设单位未依法提交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批准，擅自开工建

设的，由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停止建设，

处以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

2016 年修正的新环境影响评价法（自 2016 年 9 月 1 日

起施行）第三十一条规定：“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的规

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擅

自开工建设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建设，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

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建

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

通过以上法律修订，新环境保护法和新环境影响评价法

取消了“限期补办手续”的要求。

（二）法律适用

关于“未批先建”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我部 2016 年 1

月 8 日作出的《关于 （2014 修订）第六十一条适用有关问

题的复函 》（环政法函［2016］6 号）己对“项目的法律新

法实施前己经擅自开工建设的适用”作出相关解释，现针对

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一步提出补充意见如下：

1．建设项目于 2015 年 1 月 1 日后开工建设，或者 2015

年 1 月 1 日之前己经开工建设且之后仍然进行建设的，立案

查处的环保部门应当适用新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

进行处罚，不再依据修正前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作出“限期补

办手续”的行政命令。

2．建设项目于 2016 年 9 月 1 日后开工建设，或者 2016

年 9 月 1 日之前己经开工建设且之后仍然进行建设的，立案

查处的环保部门应当适用新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的

规定进行处罚，不再依据修正前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作出“限

期补办手续”的行政命令。

二、关于“未批先建”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追溯期限

（一）相关法律规定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



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

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

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二）追溯期限的起算时间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未批先建”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

追溯期限应当自建设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因此，“未批先

建”违法行为自建设行为终了之日起二年内未被发现的，环

保部门应当遵守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不予行政处

罚。

（三）违反环保设施“三同时”验收制度的行政处罚

1．建设单位同时构成“未批先建”和违反环保设施“三

同时”验收制度两个违法行为的，应当分别依法作出相应处

罚

对建设项目“未批先建”并己建成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同时违反环保设施“三同时”验收制度的违法行为应当如何

处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2007 年 3 月 21 日作

出的《关于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答复意见》

（法工委复［2007］2 号）规定：“关于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却己建成建设项目，同时该建设

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经

验收不合格，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应当分别

依照《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作出相应处罚。”

据此，建设单位同时构成“未批先建”和违反环保设施

“三同时”验收制度两个违法行为的，应当分别依法作出相

应处罚。

2．对违反环保设施“三同时”验收制度的处罚，不受

“未批先建”行政处罚追溯期限的影响

建设项目违反环保设施“三同时”验收制度投入生产或

者使用期间，由于违反环保设施“三同时”验收制度的违法

行为一直处于连续或者继续状态，因此，即使“未批先建”

违法行为己超过二年行政处罚追溯期限，环保部门仍可以对

违反环保设施“三同时”验收制度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罚，

不受“未批先建”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追溯期限的影响。

（四）其他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

建设项目“未批先建”并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后，有关单

位或者个人具有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污，通过暗管、渗井、

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污染

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污等情形之一，分别构成独立

违法行为的，环保部门应当对相关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罚。

三、关于建设单位可否主动补交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

表报送审批

（一）新环境保护法和新环境影响评价法并未禁止建设

单位主动补交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报送审批



对“未批先建”违法行为，2014 年修订的新环境保护法

第六十一条增加了处罚条款，该条款与原环境影响评价法

（2002 年）第三十一条相比，未规定“责令限期补办手续”

的内容；2016 年修正的新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亦删

除了原环境影响评价法“限期补办手续”的规定。不再将“限

期补办手续”作为行政处罚的前置条件，但并未禁止建设单

位主动补交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报送审批。

（二）建设单位主动补交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并报

送环保部门审查的，有权审批的环保部门应当受理。

因“未批先建”违法行为受到环保部门依据新环境保护

法和新环境影响评价法作出的处罚，或者“未批先建”违法

行为自建设行为终了之日起二年内未被发现而未予行政处

罚的，建设单位主动补交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并报送环

保部门审查的，有权审批的环保部门应当受理，并根据不同

情形分别作出相应处理：

1．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要求的，依法作出批准决

定。

2．对不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要求的，依法不予批准，

并可以依法责令恢复原状。

建设单位同时存在违反“三同时”验收制度、超过污染

物排放标准排污等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法予以处罚。



我部之前印发的相关解释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

为准。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如何认定建设单位违法行

为连续性问题的复函》（环发〔1999〕23 号）和《关于<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法律适用问题的复函》（环函〔2004〕

470 号）同时废止。

环境保护部

2018 年 2 月 22 日


